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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的Ｆａｋｔｕｍ到海德格尔的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
　
邓晓芒

摘　要：康德将道德的实践法则称为“理性的事实”，引起了两种误解，要么把它混同于经

验的事实，要么把它混同于理论的事实。其实Ｆａｋｔｕｍ一词有“做”和“事”双重含义，是作

为能动活动的事实，它的实践法则和它的有效性是同一的、不受经验限制的，康德在《论俗

语》中阐明了这个道理。后世胡塞尔、海德格尔的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正是立足于这种同一性的直

接明证性来展开现象学的视野，“回到事实本身”不是回到经验，而正是回到“实际性”。这

一理解也影响到萨特和哈贝马斯，是整个现象学运动的基本概念。
关键词：康德；海德格尔；理性的事实；Ｆａｋｔｕｍ；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谈到道德法则时，把这一法则称之为“纯粹理性的唯一的事

实”（ｄａｓ　ｅｉｎｚｉｇｅ　Ｆａｋｔｕｍ　ｄｅｒ　ｒｅｉｎｅｎ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①。对康德这一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学界

历来聚讼纷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阿利森与贝克的争论②。由于篇幅关系，我不想在此具

体评论这场争论，只想指出一点，就是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争论双方都把“道德律”
和“对道德律的意识”看作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如同物理对象和对物理对象的认识是不

同的一样），于是批评康德对此作了不应有的混淆。但混淆概念的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

没有注意到，康德所谈的并非理论理性（认识的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并不是先有了对道

德律的知识或认识，然后再讨论按照这种认识去行动的能力。相反，在康德看来，对道德

律的意识本身就表明人具有按照道德律而行动的能力，因为实践是主客观的同一，这两者的

同一性就是他所说的纯粹理性的“事实”，也是他进行纯粹实践理性原理的“演绎”的根据。
本文试图讨论的是，康德在这里所说的“理性的事实”是在什么意义上的事实，以及这

个意义上的事实在后世的哲学家们那里、特别是在海德格尔那里有哪些扩展性的运用或

发展，以便从中清理出一条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代德国哲学的思维线索。

一、康德的Ｆａｋｔｕｍ引起的争论

《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到“事实”（Ｆａｋｔｕｍ）一词，按照阿利森的归纳共有８次③。蹊跷

的是，在这８处中，前面４处（即中译本第５、４１、５５、５６页）是直接把道德律称之为“事实”
的，而在后面４处（第６２、７４、１２５、１４３页）则一律加上了一个ｇｌｅｉｃｈｓａｍ（仿佛），即“仿佛是

事实”。这一表述上的不一致性引起了论者的极大困惑，人们力图 用 某 种 解 释 来 加 以 调

和。例如贝克就认为，凡涉及“对纯粹理性的事实（ａ　ｆａｃｔ　ｆｏｒ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时，这种事实就

①
②

③

参看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１页。
参看Ｌｅｗｉｓ　Ｂｅｃ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０２～２０８页；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
ｌｉｓｏｎ：《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４７～３６３页。
见 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ｌｉｓｏｎ：《康德的自由理论》，第３４９～３５０页，这８处相当于《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５、４１、５５、５６、
６２、７４、１２５、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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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仿佛”的意义上说的；而凡涉及“纯粹理性的事实（ｆａｃｔ　ｏｆ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时，这种事实就是直接的事

实①。显然在他看来，前者涉及的是主观的判断，只能是“仿佛”；而后者涉及的是客观的能力，因此是事

实。这种别出心裁的解释虽然在康德那里并没有依据，但却得到了阿利森的赞赏，认为这种区分是“极

为精当的”②。他们两人都认为，只有在“对纯粹理性的事实”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理性“仿 佛”是 一 个 事

实，才是合法的，而直接说它就是一个事实则是不合法的（因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所以贝克说，“第二

种意义上的事实是公认地无法获得解释的”③，阿利森也认为，“好像作为一个事实”才是“康德在其更为

谨慎的时候所界定的”说法④，而“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对道德律感到关切，更为一般来讲，我们对道德要

求感到关切。然而同时他也似乎将之视作某种神秘的东西，必须通过演绎加以说明”⑤。但需要通过演

绎来说明的“神秘的东西”就不是什么“事实”了，所以“我们对道德律感到关切”也只能限于“好像”或者

“仿佛”是一个“事实”，而第二种说法、即直接说纯粹理性是一个“事实”则是康德的“不够谨慎”。

但这种解释是完全违背康德原意的。首先，我们对“道德律”或“道德要求”“感到关切”，这诚然是一

个“事实”，但只可能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不是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的事实”，更谈不上“纯粹理性的唯

一的事实”。在日常经验中我们常看到，实际上的确有些人对道德律根本就不“感到关切”，甚至从来就

没有关切过。而且即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关切，也仍然否认不了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它只是描述了一

种现象。康德也曾谈到过行动是否主观上“为了道德律而发生”的问题（相当于“对道德律感到关切”），

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将我们单纯对实践上的事下判断的理性培养起来”的“练习”⑥，并不具有纯粹理

性一开始就确定的事实的含义。康德明确区分了经验性的事实和纯粹理性的事实，声明他所说的只是

后者而不是前者。他说：“我们为了把这一法则准确无误地看作被给予的，就必须十分注意一点：它不是

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ｓｉｃ　ｖｏｌｏ，ｓｉｃ

ｊｕｂｅｏ）。”⑦更何况，阿利森说这个经验事实“仿佛是事实”也不对，它是完全可以通过统计学来确定的，

他把“我们感到关切”这件事（这是确定的）和关切所意识到的内容（这可以是“仿佛”的）混为一谈了。

其次，不论是“我们对道德律感到关切”，还是如贝克说的对道德律有一种“直观”⑧，都无非是说我

们具有某种道德意识，但他们认为由此并不能直接得出我们具有道德实践的 能力。阿利森对问题的提

法是：“似乎并不能由我们对道德律有一种关切这一事实（假定它是一个事实）就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也

有能力履行它的种种要求。”⑨他认为哪怕康德把这问题局限于实践范围内来谈，也仍然没有完成这一

“演绎”，因为那样一来，“这一演绎对于业已得到指明的观点来说可能是多余的，是用不同的术语重复着

同样的意思，而且还为之做出了夸大的论点”瑏瑠。他甚至把康德“由对作为‘理性之事实’的道德律的意

识推出纯粹理性的实践性以及先验自由的实在性”的做法称之为“演绎的失败”瑏瑡。他没有看出，在《实

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实践性或实践能力并不是有待“演绎”来作理论上的加固的一种

命题，而是对一切实践理性（包括不纯粹的、实用的实践理性）进行批判的前提，所以它其实无须“演绎”
（ｄｅｄｕｋｔｉｏｎ），而只要“阐明”（ｄａｒｔｕｎ）或“阐述”（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出来就够了。康德在“序言”中一开始就说：
“它［这个批判］应当阐明的只是有纯粹实践理性，并为此而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如果理性

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那么它就通过这个事实［ｄｉｅ　Ｔａｔ］而证明了它及其概念的实在性，而反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参看Ｌｅｗｉｓ　Ｂｅｃ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第２０６页。译者黄涛把“对纯粹理性的事实”译作“给予的纯粹理性的事实”，不确。此

处按陈虎平的译法。
见 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ｌｉｓｏｎ：《康德的自由理论》，第３５２页。
Ｌｅｗｉｓ　Ｂｅｃ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第２０４页。
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ｌｉｓｏｎ：《康德的自由理论》，第３４８页。
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ｌｉｓｏｎ：《康德的自由理论》，第３５９～３６０页。
《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２１７页。
《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４１页，括号中的拉丁文意为“我行我素”。
参看Ｌｅｗｉｓ　Ｂｅｃ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第２０５页。
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ｌｉｓｏｎ：《康德的自由理论》，第３６４页。
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ｌｉｓｏｎ：《康德的自由理论》，第３７６页。这种用形式逻辑的“同语反复”来批评实践原理的做法是无效的，正如我们不能

说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是“同语反复”就无意义一样。
参看 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ｌｉｓｏｎ：《康德的自由理论》，第３４３～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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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存在的可能性的一切玄想就都是白费力气了。”①他还具体指出，这 种“对 实 践 理 性 最 高 原 理 的 阐

述”在于，“首先指明它包含什么内容，即它是完全先天地、不依赖于经验性原则而独立存在的；其次指明

它在什么地方与其他一切实践原理区别开来”②。至于演绎的问题，康德认为不能像在《纯粹理性批判》
中那样通过一种程序来证明道德法则的客观有效性（即实践性），而是必须反过来，用道德法则本身已有

的客观有效性和实践性来证实它的根基即自由的“客观实在性”③。阿利森因为误将道德律的实践性当

作《实践理性批判》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前提”④，才导致了认为康德的演绎“失败”的结论，也导致了

认为康德的道德律不足以成为一个事实、而对道德律的意识则仅仅“仿佛”是一个事实的结论。
由此可以看出，根本就不存在康德为了“谨慎”而“修正”了自己的表述这回事⑤。并不是他由于对

道德律究竟是不是一个“事实”而感到动摇、因而在书的后半部改用了“仿佛是一个事实”这一说法（这种

猜测太小儿科了，果真如此，康德为什么不在发表前把前面的也一起改了？）。相反，这两种说法表述上

虽然不同，但实质上却是一致的，即，要把道德律或纯粹实践理性法则当作一个事实来看，它其实就是一

个纯粹理性的事实。对他表面用语上不一致的吹毛求疵的批评恰好遮蔽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即经验性

的事实和纯粹理性的事实的区分。换言之，康德之所以要用上“仿佛是一个事实”这种说法，是考虑到

“事实”的概念包含有经验事实和纯粹理性事实两种含义，而通常人们一般习惯理解的都是前一种含义，
还很少有人接受康德最新提出的后一种含义。与此类似的还有“自然”（Ｎａｔｕｒ）这个概念，康德在论及道

德法则提供了感性世界所不可解释的“事实”的同时，也说到“这个事实提供了对某个纯粹知性世界的指

示”，并把这个世界命名为“超感性的自然”⑥。他认为，即算我们的意志受到感性自然的支配，“但我们

仍然通过理性意识到一个法则，它是我们的一切准则都服从的，就好像（ａｌｓ　ｏｂ）凭借我们的意志必然会

同时产生出一个自然秩序来一样”⑦。同样的虚拟式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也采用过，即谈到定言命

令的三条派生法则时，第一条就是“你要这样行动，就像（ａｌｓ　ｏｂ）你的行动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

遍的自然法则一样”⑧。其实在康德眼里，道德律并非“就像自然法则一样”，而是本身就是另一种自然

法则，它“无非就是一个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之下的自然”，因为“最普遍意义上的自然就是在法则［规
律］之下的物的实存”⑨，它既包括感性自然，也包括超感性自然。同样，最普遍意义上的“事实”也就应

该包括感性经验的事实和理性的超感性的事实。当康德着眼于通俗的理解时，他可以采用虚拟式（仿

佛、好像）来表达自己的创新含义；但当他着眼于自己的理解时，也完全可以采用实指的方式来讨论它们

（超感性自然，或纯粹理性的事实）。
于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就在于，这种纯粹理性的事实，或超感性的自然，它的层次与经验性的事实

或感性经验的自然界的区分何在？

二、康德Ｆａｋｔｕｍ辨认

康德所用的“事实”（Ｆａｋｔｕｍ）一词，来自拉丁文ｆａｃｔｕｍ（行为、行动；事业、成就），其词根为动词ｆａｃ－
ｔｏ（做，作，完成、实现）。与之对应的德文词大致相当于ｄｉｅ　Ｔａｔ（行为、行动；业绩），ｉｎ　ｄｅｒ　Ｔａｔ表示“事

实上”、“实际上”的意思；而Ｔａｔ的德文词根是动词ｔｕｎ（动名词Ｔｕｎ），也正是做、作、行为的意思，Ｔａｔ则

意味着“做出来的事或行为，业绩”。由此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德文词即Ｔａｔｓａｃｈｅ也是“事实”之意，其中

包含“做”（Ｔａｔ），但也包含“事”（ｄｉｅ　Ｓａｃｈｅ，事物、事情、事业、事实）。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说：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１页。
《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６１页。
参看《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６３页。
“《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正是要指出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因 此，康 德 如 果 诉 诸 这 个 事 实，就 必 定 会 以 所 讨 论 的 主 要 问 题 作

为论证的前提”（见 Ｈｅｎｒｙ．Ｅ．Ａｌｌｉｓｏｎ：《康德的自由理论》，第３５２页），在阿利森看来这就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
阿利森认为康德对《实践理性批判》的程序作出了“重大修正”，见《康德的自由理论》第３４３、３４５页。
参看《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５６～５７页。
参看《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５８～５９页。
Ｋａｎｔｓ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ｄｅｒ　Ｋｎｉｇｌｉｃｈ　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Ｂａｎｄ　ＩＶ，Ｂｅｒｌｉｎ　Ｄｒｕｃｋ
ｕｎｄ　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Ｇｅｏｒｇ　Ｒｅｉｍｅｒ　１９１１，Ｓ．４２１．
《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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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非常奇怪的是，这样一来在事实（Ｔａｔｓａｃｈｅ）中甚至就会有一个理性的理念（它自身并不

能在直观中有任何表现，因而也决不能够对其可能性作出任何理论的证明）；而这就是自由的

理念，它的实在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性（有关这种原因性的概念从理论上看将会是夸大其辞

的），是可以通过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并按照这一法则在现实的行动中、因而在经验中加以阐

明的。———这是在纯粹理性的一切理念中惟一的一个，其对象是事实并且必须被算到ｓｃｉｂｉｌｉａ
［可认识的东西］之列的。①

自由作为“事实”（Ｔａｔｓａｃｈｅ）与道德律作为“事实”（Ｆａｋｔｕｍ）几乎同义，但也有一点区别，就是自由的事

实是从其在经验自然中的效果来看的，如康德所说：“在三个纯粹理性理念上帝、自由和不朽中，自由的

理念是惟一通过自由在自然中可能的效果而在自然身上（凭借在此概念中被想到的原因性）证明其客观

实在性的超感官东西的概念。”②两个“事实”之间重叠的地方在于都有Ｔａｔ的意思，但自由的事实还加

上一个Ｓａｃｈｅ。Ｓａｃｈｅ的首要意 思 是 物、事 物，或 者 是 行 为 的 效 果（事 情、事 业），所 包 含 的 主 动 性 没 有

Ｔａｔ和Ｆａｋｔｕｍ那么强，更没有Ｔｕｎ或ｆａｃｔｏ那么强。在这种意义上，它可以“被算到ｓｃｉｂｉｌｉａ［可认识的

东西］之列”，即虽然是超感官的东西，却能够表现在感官世界中（只不过它的“认识理由”不是感官事物，

而是道德律）③。而道德律作为Ｆａｋｔｕｍ则没有这一方面，它完全被划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超感官世界

的一方，单纯是一条实践的纯粹能动的法则。但诡异的是，这种完全处在纯粹理性的超感官世界中的

Ｆａｋｔｕｍ又是如何被看作“事实”的呢？

为了不误解康德，我们必须坚决遏制想要从感官经验中为它寻求“证据”的冲动。但也并非完全脱

离经验世界，而是要在与经验世界发生实践关系时只着眼于那个独立于经验世界的行动法则，这个法则

本身是与经验世界完全无关的、纯粹理性法则（道德律），但它还是与经验世界打交道的实践法则，因而

能够“把理性 的 超 验 的 运 用 转 变 成 内 在 的 运 用（即 通 过 理 念 而 本 身 就 是 在 经 验 领 域 中 起 作 用 的 原

因）”④。康德进一步 指 出，这 个 道 德 律 的 行 动 法 则 并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实 践 的 可 能 性（如 阿 利 森 所 以 为

的）⑤，因为，“假如我们洞察了一个起作用的原因的自由的可能性，我们也决不会只是洞察到作为理性

存在者的至上实践法则的那个道德律的可能性，而是将完全洞察其必然性”⑥。就是说，只要我们是自

由地把道德律作为自己意志的法则，它就必然会发生实践的作用，而不只是可能发生实践作用。并不是

说，我们可以选择道德律作为行动的准则，但是做不做得到，还要看各方面的（经验性的）条件；而是说，

道德律作为实践法则（自由意志法则）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必然能够做到的。这相当于孔子说的：“我欲

仁，斯仁至矣！”⑦以及：“有一日能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⑧这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行动法

则与经验性的明智准则的根本区别。纯粹理性决不会提出我们做不到的义务，凡是道德义务都是能够

做到的，只要你愿意。当然，如果你不愿意，道德律也不会实现出来；但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个有理性者

会不愿意，按其本性，有理性者必然会遵从其理性法则。他也许受到经验对象的诱惑没有按照这法则

做，但他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会受到内心的谴责和煎熬，造成与理性的冲突（这本身已经是纯粹理性

的事实了），而且他仍然随时有能力按照道德律做，就此而言，纯粹理性的“事实”是不受经验干扰的。佛

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保罗对罗马人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⑨，都是这个意思。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８页。
康德：《判断力批判》，第３３４页。
参看《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２页：“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ｒａｔｉｏ　ｅｓｓｅｎｄｉ［存在理由］，但道德律却是自由的ｒａｔｉｏ　ｃｏｇｎｏｓｃｅｎｄｉ［认识

理由］。因为如果不是道德律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被清楚地想到 了，则 我 们 决 不 会 认 为 自 己 有 理 由 去 假 定 有 像 自 由 这 样 一 种 东

西的［……］，但假如没有自由，则道德律也就根本不会在我们心中被找到了。“
《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６４页。
参看《康德的自由理论》第３６５页：“一个人不能承认有一个动因同时又否认受之推动的 可能性；虽然他完全可以有一种动因但却

克制自己不按照这种动因而行动。”
《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第１２８页。
《论语·述而》。
《论语·里仁》。当然，孔子的话不是出于纯粹实践理性，这里只是借用。
《新约·罗马人书》第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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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除这方面的误解，１７９３年，即《实践理性批判》发表５年后，康德写了一篇长文（译成中文约３
万字）：《论俗语：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实践上是没有用的》（何兆武先生译作：“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

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全文的

宗旨在于批判这种流俗之见。康德认为，即使在通常的理论中经常可以适用这条俗语，但在一种“以义

务概念为基础的理论里”却并非如此，相反，一种道德法则（包括由之推演出来的权利法则）虽然决不介

入任何具体的经验事物（幸福），但在更高层次上绝对是有其实在性的。这就捍卫了他有关道德律本身

作为纯粹理性的“事 实”的 立 场。不 过，由 于 该 文 进 行 论 战 的 对 象 是 持 通 俗 意 见 者，文 章 中 凡 涉 及 到

Ｆａｋｔｕｍ之处都是指经验性的事实，并认为不可能把任何义务视为这种事实①。但他从个人道德、社会

法权（人权）和国际法三个层次论述了道德理论对实践的关系。对道德法则，他的结论是：“人类意识到：
因为自己应该做到这一点，所以自己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凡在道德上对于理论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

于实践来说也就必定是有效的”②。对于体现为社会契约或国家权利的法权，他借助于卢梭的“公意”来

说明国家权利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对于彼此处于自己自由的敌对之中的人们却具有约束力，因而也就

具有客观的（实践的）实在性”，甚至“凡与之不相符合的任何实践就都是无效的”③。至于在国家间看来

渺茫无望的义务原则，康德也立足于永久和平的理想而作出了乐观主义的展望：“对于人类究竟是否有

希望更好，无论我可能是多么地不确定并且始终如此，可是这一点却不能妨害这一准则，因而也就是不

能妨害在实践观点上的那条必要的假设，即进步是做得到的。”④而最后的结论是：“从世界主义的角度

来看，下述的论断也就始终是可爱的：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论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 有 效

的。”⑤康德在这里所极力维护的纯粹理性法则的“有效性”，成了一个西方哲学家们长期悬挂于心的问

题（详后）。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康德首次提出了一个看待事物的超验维度，即一种超乎经验事物之上但本身

又具有实在性的“事实”的维度，它与感性经验的“事实”相比虽然缺乏直观材料的丰富性，但却更加贴近

人自身的实践本体，更能解释人的自由活动、道德活动和社会历史活动。这种眼光使当时在欧洲占统治

地位的科学主义一元化观念出现了某种裂缝，也为后来胡塞尔等人试图克服“欧洲科学的危机”提供了

某种契机。

三、胡塞尔、海德格尔对康德Ｆａｋｔｕｍ这一概念的发挥

百年之后，胡塞尔现象学在康德已经撕裂科学主义一统天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重新洗牌。

和康德一样，胡塞尔并没有侵占自然科学本身的固有地盘，但却把它悬置起来“存而不论”，认为哲学必

须首先解决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的问题，但又不能离开直观所给予我

们的各种现象，而必须就在这些现象上直观到它们的被给予性的本质结构。这就是所谓现象学的“还

原”。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具有和康德一样的先验视野，只不过他把经验世界的存在悬置起来不是要

“为信仰留下位置”，而是要建立起一种新型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更加贴近人的各种创造性活动的本

质，能够容纳以往认识论所容纳不了的想象力和体验、幻想和虚构、审美和价值、道德和宗教等等，当然

也包括社会和历史。而 建 立 这 种 认 识 论 的 前 提 是“回 到 事 情 本 身”（ｚｕｒ　Ｓａｃｈｅ　ｓｅｌｂｓｔ，“事 情”又 译“实

事”），即撇开事情本身的存在基础而仅就其明证地呈现在直观面前实际的样子来描述和统握它们。显

然，胡塞尔所说的“事情本身”（Ｓａｃｈｅ　ｓｅｌｂｓｔ）已经和传统理解的感性客观事物（Ｓａｃｈｅ）不同了，它不但在

范围上扩大为“意向相关项”（Ｎｏｅｍａ，又译“意向对象”），而且在层次 上 提 升 到 了“观 念”（Ｉｄｅｅ，理 念）。

这种提升也体现在“事实”概念上，即把Ｆａｋｔｕｍ（事实）提升为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事实性）。Ｆａｋｔｕｍ这个词在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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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第１９０、１９６页等处。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２０１页。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２０５页。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２１０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６６卷 第２期

塞尔那里通常是指经验事实，他认为“经验的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但他又强调“事实和本质的不

可分离性”①，即事实不仅仅存在于某个特定的时间空间中，而且作为“事实性”可以在任何时空中。“但

是这种被称作事实性（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的偶然性的意义是有限制的，因为它与一种 必然性 相关，此必然性并

不意味着在诸时空事实间并置关系的有效规则这种纯事实性的组成，而是具有本质必然性的特性，并因

此具有一种涉及本质一般性的关系。”②胡塞尔后期则“将人类历史定义为‘绝对存在的巨大事实’”，并

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事实”概念“相互呼应”③。与此相应地，胡塞尔也把“实在性”（Ｒｅａｌｉｔｔ）从传统的

经验中的存在对象提升到了“通过意义给予而存在”的现象学含义④（与此相关，他也把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即

“现实性”作了同样的提升）⑤，同时把ｒｅａｌ（实在的）提升到了“实项的”（ｒｅｅｌｌ），后者“是指意识生活的意

向活动内涵的存在方式，更确切地说，这种存在方式作为权能化反思的同一个体客体在内在时间的一个

特定现在上……是现存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现实的’”⑥。所有这些做法，都与胡塞尔力图通过还

原使哲学摆脱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唯科学主义狭隘性而真正成为“第一哲学”和“严密科学的哲学”有
关，而他的这些提升了的概念（Ｓａｃｈｅ　ｓｅｌｂｓｔ／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ｒｅｅｌｌ，以及还原后的Ｒｅａｌｉｔｔ和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与

康德的“纯粹理性的事实”一样，一方面具有对日常事实的超越性，另一方面本身又都具有直接给予、不

容置疑的明证性。当然也有很大的不同，即胡塞尔将这些“事实性”都重新置回到了认识论的理论立场

上，使它们从先验的高度把偶然的经验事实吸收消化在本质的必然性中，不再是高高在上地拒斥经验的

质料，而是将质料本身形式化了。
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冲破了老师的认识论立场，把现象学再次建立为一种“基础本体论”。而这

种基础本体论正好也是从胡塞尔的“事实性”（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通常也译作“实际性”）出发的：此在（Ｄａｓｅｉｎ）就

是最直接的“实际性”。早在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就已经埋头于“实际性的诠释学”了⑦。在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发明了如 Ｗｅｌｔ　ｗｅｌｔｅｔ（世界世界着）这种典型海德格尔式的“实际性的”句式。而在《存在与时

间》中，他如同康德那样努力把“实际性”（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与日常经验的Ｆａｋｔｕｍ（事实）区分开来。他说：
此在在某一种“事实上的现成存在”的意义下领会着它最本己的存在。然而，自己的此在

这一事实的“事实性”在存在论上却根本有别于某种岩石事实上的搁在那里。只要此在存在，
它就作为实际而存在着。我们把此在的这一事实性称作此在的实际性。⑧

中译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本书中，作者有意区别了‘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与‘Ｔａｔｓａ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这样两个概念。前

者标示具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的存在状况，译为‘实际性’；后者一般标示现成状态的存在者的存在状

况，译为‘事实性’。与此相应，‘ｆａｋｔｉｓｃｈ’与‘ｔａｔｓｃｈｌｉｃｈ’，‘Ｆａｋｔｕｍ’与‘Ｔａｔｓａｃｈｅ’也是相对的两组词，
分别译为‘实际上的’与‘事实上的’；‘实际’与‘事实’。”在另一处，海德格尔自己说得更明确：

实际性不是一个现成东西的ｆａｃｔｕｍ　ｈｒｕｔｕｍ［僵硬的事实］那样的事实性，而是此在的一

种被接纳到生存之中的、尽管首先是遭受排挤的存在性质。实际之为实际的“它存在着”从不

摆在那里，由静观来发现。⑨

如果说，康德还是在与岩石之类的“事实”相类比的意义上提出自己的“纯粹理性的事实”来，虽然从前一

种事实提升到了后一种事实，但还只是从感性和纯粹理性来区别两种事实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则指明

了，这种区别立足于实际性的能动性，或者说，实际性是本真意义上的时间性、历史性。“如果说生存论

分析工作恰恰要就此在的实际状态来从存在论上透视此在，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明确地把对历史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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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４９页。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５０页。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０页。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３８９页。
参看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５１５页。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４００页。
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８９页原注：“这里想要注明的是：关于对周围世界的分析以及

对一般此在的‘实际状态的诠释学’已在笔者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冬季学期以来的课程中多次讲授。”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６９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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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者状态时间性上的’解释所具有的权力还给它。［……］各个此在在实际生存之际‘有时间’或

‘没有时间’。”①道德律的事实在康德那里为自由概念的实在性提供了演绎或“认识理由”，而海德格尔

的实际性本身就是自由，它不是什么普遍法则，而是为此在的各种可能性所进行的“筹划”：
人能够为他最本己的诸种可能性而自由存在，而在这种自由存在（筹划）之际成为他所能

是的东西，这就叫人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完善］。人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是“操心”的一种“劳绩”。②

这种操心（Ｓｏｒｇｅ，初版译作“烦”）诚然也有其普遍性或“普遍化”，但“那就只不过等于说：人的一切行为

举止在存在者层次上统统是‘充满操心的’而且是由对某种事情的‘投入’所引导的”③。这与康德的道

德律那种由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所规范的普遍性是完全不同的。操心在存在论上必须理解为最源始

的，但它又是历史性的，它的实际性只能是在历史中展开的。这就意味着它面临着各种实际的可能性。
“作为实际的此在，此在有所领会的自身筹划总已经寓于一个被揭示的世界。此在从这个世界中———而

首先是按照常人解释事情的方式———获取 它 的 各 种 可 能 性。”④常 人 把 自 己 的 可 能 性 限 制 在 已 知 视 野

中，束缚了自己的自由选择。所以说“此在的实际状态中包含有封闭和遮蔽”⑤。但这并不消灭此在的

自由，而恰好构成此在自由的一个方面，即“向来我属性”（Ｊｅｍｅｉｎｉｇｋｅｉｔ）；它的 另 一 个 方 面 则 是“生 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或“去—存在”（ｚｕ－ｓｅｉｎ）。此在对自身存在的解释虽然一向是奠基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

先行掌握之 上 的，但 这 种 在 先 结 构 根 本 说 来 是 先 行 到 未 来、先 行 到 死，实 际 上 体 现 了 一 种“能 在”
（Ｓｅｉｎｋｎｎｅｎ）。“而能在作为向来我属的能在，自由地面对本真状态或非本真状态以及这两种状态的无

差别样式”⑥。我们正是在我们非本真的沉沦状态中，才能够领会到我们本真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这就

是此在的实际展开状态或真理。所以海德格尔说：“时间性使生存论建构、实际性与沉沦能够统一，并以

这种源始的方式组建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⑦这里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完全是开放性的，它甚至超越了

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但又实际地处于它们之中：“操心作为源始的结构整体在生存论上先天地处于此在

的任何实际‘行为’与‘状况’之前，也就是说，总已经处于它们之中了。因为这一现象绝非表达‘实践’行
为先于理论行为的优先地位。［……］‘理论’与‘实践’都是其存在必须被规定为操心的那种存在者的存

在可能性。”⑧这里明显影射的是康德的“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命题。然而，当初如果不是康德将

实践理性毅然提升到理论理性之上，创造性地区分出两个不同层次的“事实”来，也就引不出后来胡塞尔

和海德格尔的“事实性”或“实际性”的现象学视野了。海德格尔虽然不去区分理论与实践，但他像胡塞

尔一样、但比胡塞尔更大规模地对一系列概念作了两层次的区分，如实际性与事实性、Ｐｈｎｏｍｅｎ（现象）
和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现像）、存在和存在者、存在论的和存在上的、畏与怕、生存论的良知阐释与流俗的良知

阐释、此在的历史领会和流俗的历史领会、此在的时间性与流俗的时间性……几乎是对每个概念他都要

区分出两个层次来。所有这些，都是与康德最先做出的榜样分不开的。

四、海德格尔的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对后人的影响

海德格尔的实际性概念影响了一大批后学，这里只以两位哲学家为例。海德格尔在法国的私淑弟

子萨特在其名著《存在与虚无》中，将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即法文的ｆａｃｔｉｃｉｔè作为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并专门设

一节“自为的ｆａｃｔｉｃｉｔè”来论述。他在这里首先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直接明证性出发（让人联想到

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接着便说：“海德格尔正是把这种对我们固有偶然性的直觉看作是从事实

性到事实性过渡的最初动机。这种直觉是忧虑，是意识的呼唤，是罪恶感。真正说来，海德格尔的描述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４７４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２３０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第２５５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第２６８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第３７４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第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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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对于建立从本体论出发的伦理学的关注，虽然他声称对此并不感兴趣。”①萨特的

思路完全是承接海德格尔来的，他认为，传统的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乃至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

证明，都是想为偶然的 东 西 奠 定 必 然 的 基 础，但 这 是 做 不 到 的，“而 且，这 里 涉 及 的 是 价 值，而 不 是 事

实”②。它的基础只能是“自为”，而“自在”通过自身的虚无化便成为了“自为”的一个环节。“自在的这

种渐趋消失的不断的偶然性纠缠着自为，并且把自为与自在的存在联系起来而永远不让自己被捕捉到，

这种偶然性，我们称之为自为的散朴性（ｆａｃｔｉｃｉｔè）。”③中译者在译后记中为自己将这个词译作“散朴性”

作了说明：“ｆａｃｔｉｃｉｔè，散朴性，原义为‘人造’，非自然的，指失去了原本的面目。［……］我们原想译为‘人

为性’，但‘人’字在这里有先设人存在的意思，而ｆａｃｔｉｃｉｔè在萨特那里其实正是人的存在本身。因而我

们借用《老子·道德经》朴散则为器的意思，创造‘散朴性’一词，朴为原木，散则为‘解’，有规定，否定之

义，经比喻的方式合萨特所表达的意思。”④但我怀疑这种解释并未传达出萨特的原意。朴散为器在老

子那里不但有否定之义，而且有贬义（失去了原本面目）；而萨特的ｆａｃｔｉｃｉｔè则完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是褒

义词，至少是中性词，从中引申出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人是人自己造成的”（波伏瓦：“女人是自己造成

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原本面目”可以“失去”，因而他必须为自己负全责。如萨特在这节的最后说：

自在的存在奠定的是它的虚无，而不是它的存在；它在自身的减压中虚无化为一个自为，

这个自为作为自为成为它自己的基础；但是，它的自在的偶然性始终是不可捉摸的。这就是在

自为中自在的作为散朴性（ｆａｃｔｉｃｉｔè）保留下来的东西，这使得自为只有一种事实的必然性，也

就是说，它是它的意识－存在或存在的基础，但在任何情况下它不能奠定它的在场。这样，意识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阻止自己存在，然而它对自己的存在却负有完全的责任。⑤

可见，ｆａｃｔｉｃｉｔè一方面具有“人为性”的意思，同时又具有“事实的必然性”的意思，这正是拉丁文ｆａｃｔｕｍ
（做出来的事）的双重原意。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事实性”或“实际性”的理解强调了后一方面的意思，而
萨特恰好想要强调前一方面即“人为性”的意思，中译者如果嫌“人”字不妥，也可以译成“有为性”。老子

反对有为，主张无为、无责；而萨特恰好主张有为。但萨特也没有否定“事实的必然性”这层意思，所以他

讲人“注定是自由的”，因此必须为自己的有为负责。

另一个例子是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哈贝马斯，他发表于１９９４年的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　ｕｎｄ　Ｇｅｌｔｕｎｇ（《事实

性与有效性》）被英译为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中译者童世骏教授按照英译本译作《在事实与规范

之间》，并在“中译者后记”中提出了５点理由为自己采用不对应的英译书名辩解。但这些辩解都缺乏充

分的说服力。看来英译者和中译者都没有看出哈贝马斯的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一词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学术渊

源关系，否则他们马上就应该意识到，这个标题正是沿用了康德的《论俗语：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实

践上是没有用的》主题，并且内容也与那篇文章吻合（讨论道德义务在个人权利、国家法权和国际法中的

有效性）。当然，康德的“理论上正确”（即“纯粹理性的事实”）被加进了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实际性”的
含义，但仍然具有这样一种实际性在实践活动中如何能够“有用”或“有效”的问题，这种有效性被理解为

“主体间的”（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哈贝马斯这样规定两者的关系：

事实性和有效性对行动主体本身来说分解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向度。对于取向于成功的行

动者来说，情境的所有组成部分都转化为事实，并根据其偏好进行评价，而取向于理解的行动

者，则依赖于共同谈妥的情境理解，并仅仅根据主体间承认的有效性主张来诠释有关的事实

［……］这个谜语的谜底，在于这样一种权利体系之中，它赋予主观行动自由以客观法强制。因

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正是主观私人权利———它们划分出个人行动的合法领域、并因此而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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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尔·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２页。此处的“事实性”为法文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ｑｕｅ（公证的、可靠的、
真实的），相当于“明证性”，但也有海德格尔“实际性”的含义。
让·保尔·萨特：《存在与虚无》，第１２４页。
让·保尔·萨特：《存在与虚无》，第１２５页。
让·保尔·萨特：《存在与虚无》，第８０３页。在修订本中，ｆａｃｔｉｃｉｔè被改成了“人为性”。
让·保尔·萨特：《存在与虚无》，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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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对私人利益的策略性追求———构成了现代法的核心。①

也就是说，这里所谓“事实性”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主观此在的“行动自由”即“私人权利”；“有效性”也不

是什么“规范性”，而是主体间的承认。这正是康德《论俗语》的话题。所以哈贝马斯在这里多次提到康

德：“对康德来说，在法律有效性中得到稳定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是由法律所造成的强制和自

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②在这里，“事实性与有效性”的 关 系 被 理 解 为 自 由 和 法 制 的 关 系。他 又 说：
“我们首先用康德法权论中的概念阐明的法律有效性的这双重方面，也可以从行动理论的角度出发加以

澄清。”③也就是可以把康德的理论转化成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形式，在这种行动理论中，“事实性”不

是那种“自然长成的事实性”，而是“人为确立的事实性”④，也就是“人为性”。他认为，“在语言学转向之

后”，在“康德关于本体界和现象界之间抽象对立的形而上学背景假设已不再令人信服”⑤之后，我们仍

然可以用“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来理解当代社会的法权结构，并以此来探讨和解决现实中的诸

多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问题。

以上例子都说明，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由康德所首创的超出客观事实之上的主观事实或事实性（实

际性）的思想，是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它的沿革、成因和内涵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作者简介：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２＆ＺＤ１２６）。

　●责任编辑：涂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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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３２～３３页。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３４页。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３５页。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３６页。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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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ｋａｎｔｉａｎｓ．Ｓｏｍ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ｔ　ａ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ｃｏｎｆｕｓｅ　ｉ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Ｆｕｋｔｕｍ”ｈａ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ａｃｔ”ａｎｄ“ｆａｃｔ”ｉｎ　Ｋａｎｔ’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ａｔｅｄ
ａｓ“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ｉｖｅｎ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Ｋａｎｔ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ａｙ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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